危險性機械檢查合格證（明）換發申請書
	□移動式起重機檢查合格證          □移動式起重機檢查結果證明
□既有移動式起重機檢查合格證明

	種類及型式
	
	編號

（或打印編號）
	

	事業單位
	

	設置地點
	         電話：

	檢查合格證（明）號碼
	字第                  號

	換發理由
	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(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)100.11.17勞検2字第1000032031號函辦理換發檢查合格證(明)。
	1.91年12月31日以前核發之移動式起重機。
2.非屬現行代檢機構核發之-
輪行起重機
中華民國電梯協會

中華民國起重機協會

中華民國起重升降機具協會

	
	跨轄換證。
	於他轄代檢機構檢查合格，須於本轄(原發證)代檢機構換證。

	     此   致

中華鍋爐協會

代行檢查組地址:33051桃園縣桃園市春日路1492號6樓
電話：03-3163395  傳真：03-3162811  代檢機構共同網站:http://www.aia.org.tw/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業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  責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　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 一 編 號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辦 人 員 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寄 發 地 址 ：

中 華 民 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	106.03.

	收  文  第          號
	收    費    金    額

	
	免費


